
臺中市立圖書館西屯分館 106年兒童閱讀季活動 

FUN 肆遊植物夏令營 

一、 活動目的：透過教學投影片介紹認識臺灣低海拔植物、生活中常見的路樹及可食用

植物，由專業老師帶領孩童至植物園、福星公園等，實地讓學童們親身觀察體驗。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立圖書館 

三、 承辦單位：臺中市立圖書館西屯分館 

四、 活動對象：國小中、高年級、家長。 

五、 授課講師：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園解說員 徐家全老師 

六、 活動地點：詳如活動說明。 

七、 活動日期：7/16(日)、7/19(三)、7/26(三)，10:00-12:00 

八、 活動說明：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名額 活動地點 

7/16 

(日) 

10:00 

| 

12:00 

認識臺灣 

低海拔植物 

導覽並探索自然科學

博物館植物園臺灣低

海拔植物。 

親子 20組 

(家長及學童各 1 人) 

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園 
(集合地點:植物園熱帶雨林溫

室入口前廣場-珠光鳳蝶旁) 

7/19 

(三) 

認識 

常見的行道樹 

介紹常見的行道樹，並

帶領孩童實地導覽福

星公園路樹。 

國小中高年級 

40人 

西屯分館 

3樓多功能活動室 

7/26 

(三) 

認識食用植物 

及押花製作 DIY 

介紹可食用的植物，

及 DIY押花製作。 

國小中高年級

30人 

西屯協和分館 

自習室 

九、 活動報名：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開始報名，至額滿為止。 

(二) 活動費用：7/26場次活動須繳交材料費，每人 100元，請於報名時繳交，其

餘場次免費。 

(三) 報名方式： 

1. 請填妥活動報名表後，親至西屯或協和分館 1樓服務台繳交報名表，或線

上報名均可 (每場次備取 5人(組))。 

2. 欲參加 7/26場次活動者須繳交活動費用後始完成報名程序。 

線上報名後未於 3天內繳交活動費用者，本分館得取消報名資格。 

十、 注意事項： 

(一) 報名 7/16「臺灣低海拔植物導覽」場次者，請自行前往活動集合地點集合。 

(二) 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杯飲水。 

(三) 活動費用一經繳交恕無法退費。 

(四) 如有任何疑問，可來電洽西屯分館(04-27011102)詢問。  



臺中市立圖書館西屯分館 106年兒童閱讀季活動 

〈FUN肆遊植物夏令營〉活動報名表 

學童姓名  學校年級            國小       年級 
出生年月日 
(投保意外險用)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投保意外險用)  

家長姓名 
(報名 7/16 始填寫)  

與學童關係 
(報名 7/16 始填寫)  

出生年月日 
(投保意外險用)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投保意外險用)  

家長電話   

 

住宅： 
手機： 

e-mail  

參加課程 □ 7/16(日)    □ 7/19(三)  □ 7/26(三)    

緊急聯絡人 
姓      名  與學童關係  

緊急聯絡人 
電      話 

住宅： 
手機： 

e-mail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同意書說明臺中市西屯區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將如何處理本報名表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當您勾選「我

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若您未滿二十歲，應於您的

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後，方得使用本服務，但若您已接受本

服務，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遵守以下所有規範。 
一、 基本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一) 本館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

資料，請於活動報名時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 
(二) 本館因辦理活動所蒐集您及必要人員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學級、身分證字號、聯絡方式。 
(三) 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您將損失相關權益。 
(四) 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相關權利。 
二、 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 
(一) 本館為辦理「臺中市立圖書館西屯分館 106 年兒童閱讀季活動－〈FUN 肆遊植物夏令營〉活動需蒐集您的

個人資料。 
(二) 本館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為活動辦理完畢後一年，利用地區為臺中市西屯區圖書館。 
(三)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館之保護。本館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

者，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或遭其他侵害，本館將於查明後以電話通知您。 
(四) 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 
(五) 您自本同意書取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有明確規定，均不構成

本同意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六)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

理，並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 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  

本人或家長簽名：               (請親簽)                    年    月    日 


